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176 号一楼 56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海龙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有

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总体情况

1、现场出席情况

2、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股 东 人
数

191

7

184

股份数（股）

207,498,578

187,497,478

20,001,1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2.3444%

20.1906%

2.1538%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股 东 人
数

187

3

184

股份数（股）

40,344,075

20,342,975

20,001,100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4.3444%

2.1906%

2.1538%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股）

206,735,778

比例（%）

99.6324%

反对

股份数（股）

507,200

比例（%）

0.2444%

弃权

股份数（股）

255,600

比例（%）

0.1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股） 比例（%）

反对

股份数（股） 比例（%）

弃权

股份数（股） 比例（%）

39,581,275 98.1093% 507,200 1.2572% 255,600 0.6336%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相关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股份数（股）

25,577,275

比例（%）

63.3978%

反对

股份数（股）

522,900

比例（%）

1.2961%

弃权

股份数（股）

14,243,900

比例（%）

35.3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股）

25,577,275

比例（%）

63.3978%

反对

股份数（股）

522,900

比例（%）

1.2961%

弃权

股份数（股）

14,243,900

比例（%）

35.3061%

3、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股）

206,743,278

比例（%）

99.6360%

反对

股份数（股）

509,400

比例（%）

0.2455%

弃权

股份数（股）

245,900

比例（%）

0.11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股）

39,588,775

比例（%）

98.1279%

反对

股份数（股）

509,400

比例（%）

1.2626%

弃权

股份数（股）

245,900

比例（%）

0.6095%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股）

206,739,278

比例（%）

99.6341%

反对

股份数（股）

513,400

比例（%）

0.2474%

弃权

股份数（股）

245,900

比例（%）

0.11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股） 比例（%）

反对

股份数（股） 比例（%）

弃权

股份数（股） 比例（%）

39,584,775 98.1179% 513,400 1.2726% 245,900 0.60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子议案
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子议案
名称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
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股份数（股）

206,742,478

206,742,478

206,742,478

206,740,278

206,734,778

206,740,978

206,738,778

206,740,978

206,733,078

比例（%）

99.6356%

99.6356%

99.6356%

99.6346%

99.6319%

99.6349%

99.6338%

99.6349%

99.6311%

反对

股 份 数
（股）

507,200

507,200

507,200

509,400

513,400

507,200

509,400

507,200

515,100

比例（%）

0.2444%

0.2444%

0.2444%

0.2455%

0.2474%

0.2444%

0.2455%

0.2444%

0.2482%

弃权

股 份 数
（股）

248,900

248,900

248,900

248,900

250,400

250,400

250,400

250,400

250,400

比例（%）

0.1200%

0.1200%

0.1200%

0.1200%

0.1207%

0.1207%

0.1207%

0.1207%

0.12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子议案
序

号
子议案名称

同意

股份数（股） 比例（%）

反对

股 份 数
（股）

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股）

比例（%）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
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39,587,975

39,587,975

39,587,975

39,585,775

39,580,275

39,586,475

39,584,275

39,586,475

39,578,575

98.1259%

98.1259%

98.1259%

98.1204%

98.1068%

98.1222%

98.1167%

98.1222%

98.1026%

507,200

507,200

507,200

509,400

513,400

507,200

509,400

507,200

515,100

1.2572%

1.2572%

1.2572%

1.2626%

1.2726%

1.2572%

1.2626%

1.2572%

1.2768%

248,900

248,900

248,900

248,900

250,400

250,400

250,400

250,400

250,400

0.6169%

0.6169%

0.6169%

0.6169%

0.6207%

0.6207%

0.6207%

0.6207%

0.6207%

5.06、5.07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连杰先生、韩振亚先生出席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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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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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

和2025年12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 2025年 12月 24日下午 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文凯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54人，代表股份6,237,223,764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69.1793%，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人，代表股份 5,298,294,093股；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4人，代表股份938,929,671股。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

师、周俊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议案1，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选举徐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237,223,764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211,538,635

比例

99.58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57,149,15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680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周俊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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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12月24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董事人员变动，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章程》及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朱文凯先生提名，拟对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进行调整，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朱文凯（召集人）、张军立、聂黎明、徐鑫、余志良、叶建芳（独立

董事）、孔英（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叶建芳（独立董事，召集人）、黄传京、秦玉秀（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秦玉秀（独立董事，召集人）、叶建芳（独立董事）、孔英（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孔英（独立董事，召集人）、张军立、秦玉秀（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审议《招商蛇口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及2025-2027年任期合同协议》的议案

三、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招商蛇口经理层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五、关于审议招商积余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今日披露的《关于招商积余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上述议案二和议案四，董事长朱文凯，董事、总经理聂黎明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以 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议案五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军立、徐鑫、

余志良、黄传京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其余

议案董事会均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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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积余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

企业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积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提高决策效率，结合经营实际，对2026年度招商积余

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不含本公司及下属企业）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具体如下：

预计招商积余2026年度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不含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日常关联

交易的签订合同总金额为151,220万元，年度发生总金额为138,607万元。其中，关联收入范围

为向关联方租出资产、提供劳务、销售商品等关联交易，预计签订合同总金额为150,000万元，

年度发生金额为137,387万元；关联支出范围为向关联方租入资产、接受劳务、购买商品等关

联交易，预计签订合同总金额为1,220万元，年度发生金额为1,22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审议招商积余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25年12月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张军立、徐鑫、余志良、黄传京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

会审议，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
联
交
易
收
入

关联方向招
商积余租赁

物业

招商积余向
关联人提供

劳务

招商积余向
关联人销售

商品

关联交易收入合计

关联人

招 商 局 集 团 及
下属企业（不含
本 公 司 及 下 属

企业）

招 商 局 集 团 及
下属企业（不含
本 公 司 及 下 属

企业）

其中，招商银行
及 下 属 分 支 机

构

招 商 局 集 团 及
下属企业（不含
本 公 司 及 下 属

企业）

关联交易内容

出租写字楼

提供基础物业
管理及专业化

服务

企业集采等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2026年预计
签 订 合 同
总金额

0

100,000

63,000

50,000

150,000

2026 年预计
发生金额

387

120,000

68,000

17,000

137,387

截至2025年
11月发生金
额（未 经 审

计）

356

87,221

47,425

11,609

99,186

关
联
交
易
支
出

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招商积余向
关联方承租

物业

招商积余接
受关联方劳

务服务

关联交易支出小计

招 商 局 集 团 及
下属企业（不含
本 公 司 及 下 属

企业）

承租写字楼

接 受 顾 问 咨
询、数字化系
统使用等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800

420

1,220

151,220

800

420

1,220

138,607

280

86

366

99,552

说明：

1、上表中“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范围不包括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招商积余与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及下属分支机构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单独列示。

2、上表中“2026年预计签订合同总金额”为预计 2026年将与相关关联方签订的合同（含

新签及续签合同）总金额，包括根据会计核算原则在整个合同有效期间将可能带来的收入及

能支出的金额。其中部分合同可能需持续若干年度履行完毕，招商积余根据预计的业务内容

参照市场定价进行金额预估，实际结算金额与预估金额可能存在差异。

3、上表中“2026年预计发生金额”统计范围包括：（1）2026年度预计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

按具体合同条款在2026年度可能产生的收入或支出金额；（2）以前年度已签订合同且持续到

2026年度继续履行的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2026年度将产生的收入或支出金额。

4、上表中“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具体以经审

计的招商积余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5、上表中所列部分关联交易类别的主要内容：“基础物业管理及专业化服务”主要包括基

础物业管理，以及电梯维保等专业化服务，其中基础物业管理包含较多包干制合同；“销售商

品”主要为招商积余下属企业深圳招商到家汇科技有限公司直接采购商品再销售，通过线上

交易平台为关联方提供采购服务。

6、上述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应预计的收入或支出仅为授权额度，不代表实际可能

产生的有关收入或支出。

7、在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额范围内，招商积余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发生的需要在上表

所列关联方之间内部调剂使用（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如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超出上述预计金额，将按相关监管规定履行披露或审议程序。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
联
交
易
收
入

关
联
交
易
支
出

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关 联 方 向 招
商 积 余 租 赁

物业

招 商 积 余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招 商 积 余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品

关联交易收入合计

招 商 积 余 向
关 联 方 承 租

物业

招 商 积 余 接
受 关 联 方 劳

务服务

招 商 积 余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品

关联交易支出合计

关联人

招商局集团及
下属企业（不
含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

招商局集团及
下属企业（不
含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

其中，招商银
行及下属分支

机构

招商局集团及
下属企业（不
含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

招商局集团及
下属企业（不
含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

关联交易
内容

出租写字
楼

提供基础
物业管理
及专业化

服务

企业集采
等

承租写字
楼

接受顾问
咨 询 、数
字化系统
使用等服

务

2025 年 1-
11月实际发
生 数（未 经

审计）

356

87,221

47,425

11,609

99,186

280

86

9

375

99,561

招商积余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
能发生关联交易进行的评估与测算，通常为双方可能发生业
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
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部分交易
类别的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

招商积余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之间存在
一定差异是由于市场及关联方经营情况变化导致，已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招商积余正常经营业务所需，交易价格参
考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情形。

2025 年
发 生 数
预 计 金

额

408

110,000

67,814

28,000

138,408

800

2,000

20

2,820

141,228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0%

6%

3%

0%

-

0%

0%

0%

-

-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 异

（%）

-13%

-21%

-30%

-59%

-28%

-65%

-96%

-55%

-87%

-30%

2025 年 1-
11 月 签 约

合同额

0

97,972

59,570

46,650

144,622

44

15

0

59

144,681

注：招商积余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详见招商积余于2025年1月3日披露的《关

于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注册资本：1,69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
号院10号楼1至22层101内十九层；经营范围：水陆客货运输及代理、水陆运输工具、设备的

租赁及代理、港口及仓储业务的投资和管理；海上救助、打捞、拖航；工业制造；船舶、海上石油

钻探设备的建造、修理、检验和销售；钻井平台、集装箱的修理、检验；水陆建筑工程及海上石

油开发工程的承包、施工及后勤服务；水陆交通运输设备及相关物资的采购、供应和销售；交

通进出口业务；金融、保险、信托、证券、期货行业的投资和管理；投资管理旅游、酒店、饮食业

及相关的服务业；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咨询业务；石油化工业务投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

投资及经营；境外资产经营；开发和经营管理深圳蛇口工业区、福建漳州开发区。（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招商局集团总资产为296,289,674万元，归母净资产53,513,731万

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29,739,205万元，归母净利润4,595,097万元。

招商局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上述关联人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注册资本：2,521,984.5601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

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

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

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

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金融业务；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招商银行总资产为 126,440.75亿元，归母净资产 12,672.85亿元，

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2,514.20亿元，归母净利润1,137.72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招商局集团缪建民董事长为招商银行董事长，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况。上述关联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6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积余预计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不含本公司及下属企

业）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向关联方出租部分物业，销售商品，双方在参考市场

公允价格的情况下协商确定价格，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收入签订合同总金额为150,000万元，年

度发生金额为137,387万元。

2026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积余预计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不含本公司及下属企

业）间发生的向关联方承租物业、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数字化系统使用、顾问咨询等劳务服务，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价格，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支出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1,
220万元，年度发生金额为1,220万元。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招商积余在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及时签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关联方的租赁承租、物业管理、销售商品等业务是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通过发挥协

同效应，有利于扩大招商积余的业务规模和效益。交易价格参考同类型业务的市场价格，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的独立性未受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积余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不含本公

司及下属企业）间租赁物业、提供劳务服务、销售及采购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招商积余日

常经营需要，交易金额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同意将此事项提交第四届董事会 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

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尊重中小股东，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

审议的提案6~提案8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24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

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陶业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0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79,

487,5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5030%，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61,151,

2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453%；
（2）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50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8,336,31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8.2576%。
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50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177,

5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454%。
9、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640,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879%；

反对14,804,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70%；弃权4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2,042,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61%；

反对 7,402,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8%；弃权 4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1,165,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23%；

反对 8,228,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42%；弃权 93,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3,989,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47%；

反对 15,382,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37%；弃权 11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2,62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39%；

反对 6,771,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29%；弃权 9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进行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8,51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45%；

反对 10,866,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82%；弃权 104,31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0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5.9038%；反对 10,866,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720%；弃权 104,3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关于 2026年进行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8,584,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88%；
反对 10,785,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92%；弃权 117,31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74,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6.1151%；反对 10,785,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203%；弃权 117,3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6%。

8、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变更、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72,463,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69%；

反对6,91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37%；弃权10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153,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1721%；反对 6,913,7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864%；弃权 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杨萍律师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对股东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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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72 号）

核准，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64,216,766股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

为 12.64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11,699,922.2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799,855,866.4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11月24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518Z0116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上述募投项目审

议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卫星地面终端波束自适应通信天线技术研究项目

高速光通信器件、光模块研发及生产项目

武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下一代高性能天线项目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变更后）

4,000.00

4,460.26

3,064.72

45,268.79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3,885.59

4,460.26

3,064.72

44,475.02

5

6

合计

无线通信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21,810.86

3,100.00

81,704.63

21,000.00

3,100.00

79,985.59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2,208.95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
金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63,588.52万元（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
费及账户管理费）。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

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公司正常经营的

前提下，公司拟继续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

的回报。

（二）投资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银行理财产品

等），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上述产品不得涉及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

券及其衍生品等高风险投资。

（三）使用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使用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四）投资决议有效期限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单个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五）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
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六）资金来源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公司的闲置募集资金，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资金来源合法

合规。

（七）决策程序

本事项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由公司保荐机构发表核查

意见后实施。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虽然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保本型或能提供

保本承诺的投资理财品种，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市场波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

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的影响，而导致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

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

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

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且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通过适度进行保本理

财投资，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计划。

（二）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进行现

金管理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需经 公司股东会审议。在本次通宇通讯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完毕前述

必要的审批程序的前提下，保荐人对相关事项无异议。该事项自股东会决议通过 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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